
□通讯员 王晟迪 焦钢

本报讯 近日， 嘉定公安分局

马陆派出所接到了居民郭女士的来

电， 希望民警能够上门将她在路边

捡拾的龟“带走”， 细问之下民警

发现， 这只大龟竟大有来头……

这只乌龟长约 35cm， 宽约

23cm。 郭女士是在一次散步途中

偶遇的这个小家伙。 当时， 看着它

奄奄一息的样子， 好心的郭女士便

将它带回了家中悉心照料。

8 月 25 日，民警与嘉定区野生

动物保护管理站工作人员来到郭女

士家，这只乌龟被安全地接走。经鉴

定，这是只陆龟，属于国际野生动植

物贸易公约附录二的物种， 相当于

我国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宋严

本报讯 生怕回家满身酒气令

家人担忧， 一女子酒后竟突发奇

想， 通过开车兜风来散酒气， 殊不

知这样的行为更让人担心。 近日，

普陀警方在夏季打击整治“百日行

动” 中， 就查获了这样一起危险驾

驶案件， 犯罪嫌疑人邵某已被警方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8 月 13 日 23 时许， 普陀公安

分局交警支队民警在桃浦西路近古

浪路路口执勤时， 发现一辆白色小

轿车的驾驶员邵某满身酒气， 经现

场呼气式酒精测试， 邵某体内酒精

含量达 132mg/100ml。 后经医院抽

血检测， 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 邵

某血液酒精含量为 133mg/100mL，

已属于醉酒驾驶。 随后， 交警将邵

某移交至万里派出所进一步调查。

到案后， 邵某如实向民警供述

了自己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事实。

原来， 近日因一些生活琐事影响，

邵某倍感压力， 经常约朋友外出喝

酒。 案发当日 19 时许， 邵某又约

了朋友至真南路某饭店小聚， 席间

喝了不少酒。 饭后， 朋友各自回

家， 知道邵某开车赴宴， 临行前还

不忘提醒邵某一定要叫代驾回家，

邵某也答应了朋友。 孰不知， 朋友

前脚刚走， 邵某就有了新的想法，

考虑到自己最近经常喝得醉醺醺地

回家令家人担心， 仗着自己酒量不

错， 邵某决定驾车兜风， 散散酒气

后绕路回家。 所幸， 邵某驾车没绕

多久就被执勤民警查获， 她的危险

驾驶行为尚未引发交通事故。

目前， 犯罪嫌疑人邵某因涉嫌

危险驾驶罪已被普陀警方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兄弟间酒足饭饱之

后， 因家庭矛盾产生分歧， 力不从

心的哥哥眼看自己招架不住， 便拨

打 110报警， 弟弟见形势不妙立即

驱车逃离现场。 近日， 青浦警方依

法查处一起危险驾驶案件， 抓获一

名犯罪嫌疑人。

8 月 9 日 2 时许， 青浦公安分

局华新派出所接报警称， 辖区新府

中路某商业广场附近发生一起酒后

纠纷警情。 接报后， 民警立即赶赴

现场处置。 报警人陆某声称其骑车

途经上址时， 一男子突然驾车冲出

来别停了他， 并开始推搡他， 当对

方看到其拿出手机报警后， 才慌忙

驾驶一辆白色越野车逃离现场， 而

打他的人自己并不认识。

获悉该情况后， 民警立即调阅

案发周边的公共视频， 发现这辆白

色越野车在行使过程中左右摇晃，

成 S型行驶， 后停靠在华农路一路

口， 民警怀疑该驾驶员有酒驾的嫌

疑。 随即民警立即驾车前往上址，

打开车门后， 就闻到一股浓烈酒

味。 经鉴定， 驾驶员陆某东血液中

酒精含量为 133mg/100ml， 属于醉

酒驾车。

经查， 报警人陆某与酒驾男子

陆某东是亲兄弟， 8 月 9 日 2 时

许， 弟弟陆某东与哥哥陆某在华新

镇华寿小商品市场内一饭店吃饭，

席间喝了很多酒， 双方因财产分割

问题产生分歧， 弟弟陆某东生气之

下将哥哥陆某的手机摔坏， 并在饭

店附近路口处推搡其哥哥， 陆某随

即打电话报警， 陆某东见状便驾车

辆驶离现场。 同时民警发现， 陆某

东在一年前因危险驾驶行为已被吊

销驾照， 属于无证驾驶。

目前， 犯罪嫌疑人陆某东因涉

嫌危险驾驶罪已被青浦警方依法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 陆某被民警口头

教育，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散装鸡精被成袋堆放

在仓库， 小作坊制作的原价 120 元

10 公斤的鸡精被塑封贴牌后， 假

冒太太乐鸡精翻倍对外售卖牟取暴

利。 近日， 上海市公安局食药环侦

总队深入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 结合“昆仑 2022”

专项行动， 会同静安公安分局， 成

功侦破一起制售假冒品牌鸡精案，

捣毁制假窝点和售假店铺 10 余处，

现场查获假冒品牌鸡精成品 4000

余袋、 散装鸡精 5吨、 假冒品牌包

材 2.3 万余件， 塑封机、 喷码机等

制假设备 5 台， 涉案销售金额 400

余万元， 7 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依

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近期， 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总队

发现， 有多家网络店铺以明显低于

市场价的价格对外销售太太乐鸡

精，存在售假嫌疑。警方在将上述网

店在售的鸡精送权利公司鉴定后，

确认上述产品系假冒品牌产品。 警

方随即成立专案组开展立案侦查。

从售假网店入手， 专案组迅速

锁定了这些网店的实际经营人为本

市某杂货店铺的经营人林某。 通过

循线深挖， 警方发现林某所售的假

冒品牌鸡精均是从位于本市的朱某

等人处购得。 在逐步摸清朱某、 林

某团伙的人员架构、 窝点位置和作

案规律后， 7 月 22 日， 专案组开

展集中收网行动， 一举捣毁这一制

售假犯罪团伙。

经查， 犯罪嫌疑人朱某等人为

牟取非法利益， 在未经权利公司授

权许可的情况下， 在本市郊区租借

民宅作为制假窝点， 从外省市低价

购买散装鸡精和制假包材后， 私自

加工生产假冒品牌鸡精， 随意印上

生产日期和产品批号， 并以每箱

120 元左右的价格销售给犯罪嫌疑

人林某等人， 林某等人再以每箱

220 元至 280 元不等的价格， 通过

多家网络店铺和实体杂货店大肆对

外销售。 截至案发， 累计销售金额

400余万元。

目前， 公安机关已对朱某等 3

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

罪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对林某

等 4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销售假冒

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傅杰

本报讯 骑电瓶车把他人撞成

重伤后， 付某慌忙拨打完 120 急救

电话后， 就把伤者独自留在地上自

行逃跑。 直到被警方抓获， 他才坦

言“良心有点过不去”。 日前， 奉

贤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罪

对付某依法批准逮捕。

6 月 6 日下午， 奉贤某道路

上， 付某驾驶着自己的电动自行车

超越前方翁某的电动自行车时， 后

备箱不慎碰到了对方的车把手， 导

致翁某摔倒在地。 付某马上停下车

查看情况， 发现翁某躺在地上昏迷

不醒。

看到这一情况， 付某慌了神，

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 在原地等了

一会， 犹豫了许久， 还是没有拨通

110 报警， 而是直接离开了现场。

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付某想要逃

脱自己责任的行为终究是徒劳， 几

天后警方就找上了门。

“这几天我一直在家里提心吊

胆的， 睡不好觉， 良心有点过不

去。 一直到昨天民警来找我， 我就

把事情全部讲了。” 付某交代道。

经鉴定， 翁某的伤势构成重

伤。 经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付

某负该起事故全部责任。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法治报通讯员 童画

日前， 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开庭审

理。 被告人张某因侵害众多个人信

息安全权益致使公益受损， 将要承

担在国家媒体上公开道歉并赔偿的

民事责任。 而与其他案件不同的

是， 该案被告人非法获利均为

USDT （即 “泰达币”）， 是一种虚

拟货币， 那么张某要如何进行赔

偿？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

检察官最终以获利的虚拟币价值计

算出公益损害赔偿数额， 实现了公

共利益最大限度保护。 最终， 张某

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公开赔礼道

歉， 并赔偿人民币 38760元。

发货系统被侵

客户信息被窃

上海某公司主要从事软件开发

和技术服务， 提供给各大电商平台

的商家用于接单后处理发货使用。

2021 年 8 月， 该公司陆续收到客

户投诉， 称该公司提供的软件造成

电商客户的订单和交易数据外泄，

甚至有客户因此遭受电信诈骗， 并

已造成了损失。 该公司立即配合客

户展开排查， 发现系统后台有异常

登录的痕迹， 大量的客户订单信息

被窃取。 案发后公司为泄漏客户信

息的事件进行了赔付。

经该公司报案， 犯罪嫌疑人张

某很快到案。 经查， 2021 年 7 月

至 8月期间， 张某通过网络技术手

段非法侵入公司系统， 获取系统内

客户订单信息并出售牟利。 在其被

扣押的电子设备中检出涉及客户订

单信息经去重后， 仍有 20673 条，

他以此非法获利 USDT （泰达币）

6000个。

随后不久， 张某因涉嫌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案被移送浦东检察院审

查办理。

刑民联动保护

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权益

在张某将为其犯罪行为承担刑

事责任的时候， 通过公益诉讼全息

办案智能辅助系统， 这起案件也进

入了公益诉讼检察官的视野。

个人信息泄露会对公民人身和

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侵害众

多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实际上侵害

的是社会信息安全管理秩序， 属于

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公益

诉讼检察官雷瑶介绍。

认真研判案情后， 公益诉讼检

察官认为， 张某非法侵入公司系

统， 获取系统内客户订单信息的行

为属于非法窃取公民个人信息行

为， 之后将盗取的订单信息非法转

卖并从中获利， 属于非法买卖公民

个人信息行为。 上述行为均未取得

权利人同意， 侵害了公民个人信息

权益， 致使公共利益受损， 符合公

益诉讼的立案要求。

2021 年 12 月， 公益检察部门

就张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立案

侦查， 追究其民事侵权责任。

非法获利为泰达币

如何确定赔偿金额？

但要想追究张某的民事侵权责

任， 还需解决一个难题。 张某出售

公民个人信息后非法获利的是

6000 泰达币。 而泰达币是否受法

律保护？ 能否作为违法所得进行支

付损害赔偿？ 以及赔偿金额如何确

定？

公益诉讼检察官认为， 虚拟币

在我国虽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 但

是其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财产， 具有

法律意义上的财产属性， “如果在

交易中使用该币种， 对违法所得金

额， 我们仍然可以按照该币种交易

市场价值进行计算违法所得金额。”

公益诉讼检察官雷瑶介绍， 泰达币

与美元基本是 1:1 的比例， 参考交

易当天相关交易平台交易价格及美

元与人民币的汇率计算， 检察机关

认定张某违法所得约人民币 38760

元。

“张某违反国家规定， 非法处

理公民个人信息， 根据民法典和网

络安全法的规定， 张某侵害了不特

定多数人的合法权益， 损害了社会

公共利益， 依法应当承担赔礼道

歉、 消除影响、 赔偿损失的民事责

任。” 最终， 公益诉讼检察官针对

这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向法院

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2021 年 12 月， 浦东检察院以

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张某提

起公诉。

2022 年 3 月， 张某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也开庭审理。 法庭上， 公益诉讼检

察官就张某行为侵害众多个人信息

安全权益及公益受损后果进行充分

举证质证， 并就以违法所得 6000

泰达币计算公益损害赔偿金充分阐

释意见。 最终， 在法院主持下， 双

方签署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协议， 被

告张某认可接受检察机关提出的全

部民事公益诉讼请求： 在国家级新

闻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并按其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获利赔偿人民币

387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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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获取个人信息获利6000虚拟币
公益损害赔偿数额怎么算？

满身酒气惹人担忧 竟想驾车兜风散酒气
普陀警方侦办一起危险驾驶案件

一场兄弟纠纷牵出醉驾、无证驾驶

自制冒牌太太乐鸡精售出400万元
上海警方成功侦破一起制售假冒品牌鸡精案

电瓶车肇事致人重伤 打完120就跑了

救助宠物来头不小 爱心饲主主动上交


